
附件3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觀察推薦表（舞蹈）

(參加書面審查方式與測驗方式鑑定者，均須繳交)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	
	


一、舞蹈才能特質觀察量表

	特質
	說明
	
	符合程度

	
	
	
	完全符合4
	大致符合3
	部分符合2
	少部分符合1
	完全不符合0

	1具有勻稱的身體發展
	軀體勻稱、脊椎挺直，在舞蹈運作過程中表現靈活，且具協調性、平衡感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2具備優異的身體動覺發展能力
	在成長過程中，對身體動覺的接觸與學習，其整體表現，具有較同儕學習快速之傾向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3具有優異的舞蹈體適能
表現
	包含如心肺耐力、肌耐力、柔軟度、彈性、敏捷性、爆發力、協調性、平衡等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4具有優異的各種基本動作能力
	包含流動/位移動作，如走、跑、跳、躍、滾、爬、翻等；以及穩定性技能原地動作，如延伸、扭轉、擺盪、下墜、旋轉等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5具有優異的組合和變化身體動作能力
	善於變化、運用個別或組合之身體動作，能掌握其動作中的各種變化要素的應用，如：時間、空間、力量和移動的運用，並且明顯表現出其流暢性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6具有優異的動作記憶能力
	對動作流程有高度的記憶能力，並且能正確且流暢的做出舞蹈動作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7具有優異的身體覺察能力
	肢體運作在空間知覺的感應能力、身體動作質感的辨別與詮釋，以及肢體情感表達能力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8具備即興之創造能力
	透過指令或課題設計，能以動作適切表現出來；進行即興或創作活動時，表現流暢，具有特色和創造力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9具有優異的身體律動及
音樂性/感知力
	能以各種方式表達對聲響之反應，能配合音樂的節奏、拍子等順暢的串聯，並具流暢性與表現力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10善於模仿他人動作且
具良好的表演能力
	日常活動或與人交談中，常伴隨豐富的肢體動作且表情生動活潑；能夠明確、快速的模仿他人動作並善於表現和表演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11對舞蹈學習意願高且
注意力集中
	學習舞蹈極為專注，勇於挑戰有難度之動作技巧，對課程具高度學習興趣與探索意願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12喜歡參與團體性的舞蹈學習並能與他人合作
	進行群舞或分組排練及舞蹈創作活動，能積極學習，接納他人意見與人合作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
註：上列項目內容引用自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公告之「縣市端與學校端實施具藝術才能學生多元多階鑑定之指引手冊」。
二、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（未填寫者不予受理）

	

	

	

	

	推薦人
	服務單位

及職  稱
	
	與考生

關  係
	

	
	姓    名

（簽 章）
	年   月   日
	
	


備註：填妥之觀察推薦表，請就下列方式擇一回傳：
1.將觀察推薦表電子檔（掃描後PDF檔或拍照後JPG檔）上傳至報名網站 （https://tparttalent.tp.edu.tw）；
2.將觀察推薦表紙本裝入信封後彌封（信封上請註明學生姓名、推薦人姓名及聯絡電話），
  親送或郵寄送至永樂國小輔導室（103304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66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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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